
附件
《深圳市林业领域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反馈主体
	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
	说明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第三章第九条第（五）款中“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经妥善处理后，市级主管部门将补贴资金按程序拨付至承保机构”建议修改为“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补贴资金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形式实名向主管部门提出，主管部门自异议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复核并作出复核结论。公示无异议或者复核结论不成立的，主管部门将补贴资金拨付至承保机构。”修改理由是建议在补贴资金审核结果公示期间，增加关于出现异议时的具体申请程序。
	予以解释
	公示期异议的处理程序将会在补贴资金资助项目公示的通知中根据彼时公示异议处理相关规定进行说明，不在《管理办法》中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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